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1996 年中央决算的决议

（1997 年7 月3 日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听取

了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

1996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经过审议并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国

务院提出的 1996 年中央决算，批准财政部部长刘仲

藜所作的《关于 1996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 1997 年第四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1996年中央决算的审查报告

——1997 年 7 月 3 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李 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对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受国务

院委托在本次常委会议上所作的《关于 1996 年中央

决算的报告》和《1996 年中央决算（草案）》，根据

委员们的审议意见和国家审计署审计长郭振乾受国务

院委托在本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 1996 年中央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进行了审

查。现将审查意见报告如下：

国务院提出的 1996 年中央决算，中央财政总收

入4 264.95 亿元，比预算增加83.68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2% 。中央财政总支出 4 873.79 亿元，比预算增

加78.1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6% ，收支相抵，赤字

608.84 亿元，比预算确定的 614.42 亿元减少5.58 亿

元。国务院向本次会议提出的中央决算数，与向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比

较，中央财政总收入增加 12.69亿元，中央财政总支

出增加 11.53 亿元，赤字减少 1.16 亿元。

1996 年中央预算执行中的主要问题是：财政赤

字仍然偏大，债务依存度偏高；有些地区税收征管不

严，流失较多，越权减免税、包税、漏税、少征、缓

征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没有完成

预算任务；对有些资金的使用监督不力，有些资金没

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金库管理不严，越权退库、混

级交库的情况时有发生；行政管理费超过预算较多。

财经委员会认为，1996 年中央预算执行中虽然

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但总的说是好的，财政收

入有较快增长，支出总量有所控制，预算超收部分主

要用于处理历年粮食亏损挂帐，增加对不发达地区的

转移支付和减少财政赤字，符合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

会议提出的要求，较好地完成了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

会议审查批准的中央预算任务。财经委员会建议本次

会议批准 1996 年中央决算，批准财政部部长刘仲藜

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 1996 年中央决算的报

告》。

国家审计署在审计 1996 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中，做了大量工作，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

有些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财政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

部门应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加

以改正，建议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对严重

违法违纪的行为认真查处，并将结果于年底前提出报

告。我们认为，审计署对于加强中央预算管理的几点

意见是切合实际的，各有关部门应认真加以研究。

国务院提出的 1996 年中央决算报告中，还通报

了 1997 年 1 至 5 月份的中央及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1 至 5 月份，全国财政收入 3 091.04 亿元（不含债务

收入，下同），完成预算的 36.8% ，比去年同期增加

667.02 亿元，增长 27.5%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

1 603.9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5.9% 。全国财政支

出 2 675.73 亿元，完成预算的 29.8% ，比去年同期

增长 17.9% ，其中中央财政支出 834.59 亿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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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34.5% ，比去年同期增长 16.3% 。全国财政

收支相抵，收入大于支出 415.32亿元。

总的来看，今年前 5 个月预算执行情况比较好。

但同时要看到，税收流失还比较多，增收的潜力还很

大，要认真加强依法治税的工作，强化税收征管，严

厉打击偷税、逃税、走私等违法犯罪行为，堵塞税收

流失漏洞。对越权减免税、包税等违法行为的责任人

也要严肃查处。今年 1至5 月份的财政收入虽然增长

较快，但仍有潜力，应继续努力，争取多收一些。同

时，对支出要加强预算约束，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

费，控制支出过快的增长。对超收部分的使用要从严

控制，主要要用于减少财政赤字，处理历史遗留的财

政问题和通过转移支付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

族地区。必须认真对待财政赤字，八届全国人大第四

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已

明确提出，“九五”期间，要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实现

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这个决心不能动摇。根据今年上

半年预算执行情况，一定要使今年的财政赤字比预算

多压缩一些。要继续抓好预算外资金的清理、整顿工

作，加强对各部门、各地方资金使用的监督和金库管

理。各预算执行部门应按照《预算法》和八届全国人

大第五次会议的要求，严格财经纪律，继续抓紧组织

收入，从严控制各项支出，为更好地实现 1997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而努力。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

1997 年 7 月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 1997 年第四号）

关于1996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1997 年 7 月 2 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刘仲藜财政部部长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我向大会报告了

199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根据《预算法》

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编制中央决算草案，报国务院

审定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审查和批准”。现在 1996 年中央决算已经汇编完

成，并经过了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我受国务院委托，

向本次常委会提出 1996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请予审

查。

1996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 4 264.95 亿元，比预

算增加 83.68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 ，比上年增长

10.3% 。其中，中央本级收入3 661.07 亿元，完成预

算的 102.3% ；地方上解中央收入603.88 亿元，完成

预算的 100.1% 。中央财政总支出 4 873.79 亿元，比

预算增加78.1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6% ，比上年增

长 7.6% 。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 2 151.27 亿元，

完成预算的 97% ； 税收返还和补助地方支出

2 722.5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6% 。中央财政收支

相抵，赤字608.84 亿元，比预算确定的614.42 亿元

减少5.58 亿元。

上述中央决算收支与我向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报告的预算执行数比较，财政总收入增加了 12.69 亿

元，财政总支出增加了 11.53 亿元，财政赤字减少了

1.16 亿元。

1996 年中央财政收支按复式预算汇总的完成情

况是：

中央财政经常性预算收入 4 308.32 亿元，完成

预算的 102.5% 。 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情况是：

（一）中央本级经常性收入 3 704.44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2.9% ，其中，各项税收 3 457.7 亿元，完成预

算的 99.1% 。（二）地方上解收入 603.88 亿元，完成

预算的 100.1% 。

中央财政经常性预算支出 3 815.43 亿元，完成

预算的 103.4% 。 主要支出项目的完成情况是：

（一）中央本级经常性支出 1637.41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0.5% 。其中，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支出 127.5 亿

元，完成预算的 101.8% 。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支出

243.72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3% 。在事业发展和社

会保障支出中，农林水事业费 42.76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8.9%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 161.6 亿元，

完成预算的 97.5% ，主要是原列中央预算的部分支

出，执行中下划地方。国家政权建设支出 874.46 亿

元，完成预算的 103.1% 。在国家政权建设支出中，

行政管理费 13.6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8.3% ；国防

费 715.08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4% 。价格补贴支出

123.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9% 。其他支出 236.13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7% 。（二）税收返还和中央补

助地方经常性支出 2 178.0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6% 。这项支出超过预算的主要原因，一是为支

持地方消化粮食挂帐，中央增加对粮食政策性停息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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